
[bookmark: OLE_LINK22]附件1
2025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交通
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市本级
部分资金到企分配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7] 
为做好2025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市本级部分资金分配，促进地方普通公路养护事业发展，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下达2025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的通知》（粤交规〔2025〕535号），下达我市2025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市本级部分资金103万元。按照《交通领域落实<汕尾市财政资金到企业务改革工作方案>实施流程》，我局于2025年10月预告知市公路事务中心资金方向及额度，现结合市公路事务中心报送的资金到企103万元分配申请，形成《2025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市本级部分资金到企分配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一、分配资金额度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下达2025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的通知》（粤交规〔2025〕535号），下达市本级资金总额为103万元，主要用于当年度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任务。
二、分配资金情况
结合市公路事务中心目前承担的其他相关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任务实际及申报需求，现将该笔资金103万元划拨至市公路事务中心用于其他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任务，支持提升农村公路通行能力。具体到企分配项目为汕尾市城区县道X124线大华山路段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及路况提升工程项目57.94万元、汕尾市城区X141线町前村路口等6处路口隐患整治工程项目45.06万元。
3、 绩效目标
[bookmark: OLE_LINK5]（一）完成2025年汕尾市城区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二）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达100%；
（三）按期完成投资达100%；
（四）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六）提升公路安全水平；
（七）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90%。

附表：1.2025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交通运输领域
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市本级部分资金安排计划表
2.2025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交通运输领域
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市本级部分资金分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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